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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 

企業之員工分紅若可能發放股票，於計算每股盈餘時，是否應將可能發放股

票之股數視為潛在普通股，計入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，作為計算稀釋每股盈餘

之基礎？ 

Ans： 

33 IAS33 58

 

IAS33 45 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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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 依 105 年 1 月 30 日金管證審字第 1050001900 號函之規定，公開發行公司

自 105 年起依董事會決議發放員工酬勞及董事、監察人酬勞，相關會計處理

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(一)公開發行公司以股票發放員工酬勞者，其計算股數之基礎： 

１、上市(櫃)公司為董事會決議日前一日收盤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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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非上市(櫃)之公開發行公司依前目規定辦理；若無市價，依國際財務報

導準則第二號(IFRS 2)「股份基礎給付」之規定以評價技術等方式評估

公允價值。 

 2. 依本會會計問題研議小組第二屆第八十六次會議（民國 105 年 7 月 18 日）

決議，本 IFRS 問答集之內容修改如下： 

(1) 「員工分紅」改為「員工酬勞」；及 

(2) 第二項及第三項改為： 

「 IAS33 45 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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